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07

2.第 4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報告案 
（於第 4 屆第 5 次臨時會審議） 

第 9 號 類別：交通 

來 函 機 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 函 文 號：113.2.21 高市府捷綜字第 11330384400 號函 

案     由：檢送高雄市捷運建設基金補辦預算或先行辦理數額表（長期債務舉借

與償還案），請備查。 

說     明：依據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二十三點規定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備查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18 高市會交字第 1130011396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08

 
 
 
 
 
 
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09

第 17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 函 機 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 函 文 號：113.3.11 高市府消民字第 11331354700 號函 

案     由：檢送「高雄市消防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」，請查照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為規範本市消防財團法人，建構周延之法制環境，強化監督，並為

利財團法人內部管理，以達確實鼓勵財團法人積極從事公益之目

的，爰訂定本準則。 

三、本準則業於 113 年 2 月 27 日第 6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以府令

刊登市府公報發布施行在案。 

四、檢送本準則之總說明、逐條說明及法規條文各 1 份（如附件）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2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50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1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11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1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1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1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1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1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1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1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1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2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21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2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2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2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25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26

第 18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 函 機 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 函 文 號：113.3.11 高市府消民字第 11331353600 號函 

案     由：檢送「高雄市消防財團法人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編

製辦法」，請查照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為規範本市消防財團法人，建構周延之法制環境，強化監督，並為

利財團法人內部管理，以達確實鼓勵財團法人積極從事公益之目

的，爰訂定本辦法。 

三、本辦法業於 113 年 2 月 27 日第 6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以府令

刊登市府公報發布施行在案。 

四、檢送本辦法之總說明、逐條說明及法規條文各 1 份（如附件）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2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52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2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2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2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3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31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3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3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3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3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3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3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3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3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4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41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42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43

第 19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 函 機 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 函 文 號：113.3.11 高市府消民字第 11331355100 號函 

案     由：檢送「高雄市消防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指導準則」，請查照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為規範本市消防財團法人，建構周延之法制環境，強化監督，並為

利財團法人內部管理，以達確實鼓勵財團法人積極從事公益之目

的，爰訂定本準則。 

三、本準則業於 113 年 2 月 27 日第 6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以府令

刊登市府公報發布施行在案。 

四、檢送本準則之總說明、逐條說明及法規條文各 1 份（如附件）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2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53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4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4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4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4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48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49

第 20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 函 機 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 函 文 號：113.3.11 高市府消民字第 11331352900 號函 

案     由：檢送「高雄市消防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辦法」，請查照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為規範本市消防財團法人，建構周延之法制環境，強化監督，並為

利財團法人內部管理，以達確實鼓勵財團法人積極從事公益之目

的，爰訂定本辦法。 

三、本辦法業於 113 年 2 月 27 日第 6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以府令

刊登市府公報發布施行在案。 

四、檢送本辦法之總說明、逐條說明及法規條文各 1 份（如附件）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2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55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5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51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5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5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54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55

第 34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 函 機 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 函 文 號：113.3.18 高市府經市字第 11331479600 號函 

案     由：檢送訂定「高雄市獎勵投資興建市場辦法」，請查照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13 年 2 月 20 日第 66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經本

府 113 年 3 月 11 日高市府經市字第 11331188100 號令發布在案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不同意查照。請市政府按照議員意見修正辦法，於下個會期函

送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2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37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5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5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5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5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6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61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6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6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6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65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66

第 35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 函 機 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 函 文 號：113.5.15 高市府經招字第 11332790500 號函 

案     由：修正「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實施辦法」部分條文，請查照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旨案業經本府 113 年 3 月 26 日第 66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不同意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2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40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6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6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6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7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71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7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7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7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7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7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7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7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7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8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81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82

第 36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 函 機 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 函 文 號：113.4.9 高市府都發更字第 1133572800 號函 

案     由：檢送高雄市政府 113 年 4 月 1 日高市府都發更字第 11331282400 號令

發布訂定「高雄市都市更新範圍內公有土地一定規模及特殊原因認定

準則」，請查照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「地方制度法」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旨案經本府 113 年 3 月 12 日第 66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2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58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8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8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8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86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87

第 37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 函 機 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 函 文 號：113.4.22 高市府交運管字第 11336355100 號函 

案     由：檢送「高雄市復康巴士服務及收費辦法」修正條文案，請查照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規費法第 10 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旨案業經本府第 66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2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0011897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8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8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9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91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9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9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9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9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9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9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9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39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00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01

第 38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 函 機 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 函 文 號：113.4.24 高市府運發字第 11330611300 號函 

案     由：檢送「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運動場地使用管理規則第六條附表一」

修正草案，請備查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13 年 3 月 5 日第 666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運動場地使用管理規則」第六條附表

一修正草案總說明、條文對照表、修正條文及全條文 1 式各 150 份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2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0012033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0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0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0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0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0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0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0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0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1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11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1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1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1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1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1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1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1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1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2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21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2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2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2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2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2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2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2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2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3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31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3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3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3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3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3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3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3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3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4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41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4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4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4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4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4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4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4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4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50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51

第 39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 函 機 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 函 文 號：113.3.21 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264100 號函 

案     由：修正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，並自 113 年 4 月 1 日

生效，請查照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，直轄市政府依自治條例授權訂定

之自治規則，應函送地方立法機關查照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13 年 3 月 12 日第 66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以同

年 3 月 14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241100 號令發布在案（刊登本府

公報 113 年春字第 27 期）。 

三、檢附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、部分條

文修正條文暨修正條文對照表各 150 份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2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41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5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5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5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5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5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5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5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59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60

第 40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 函 機 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 函 文 號：113.5.2 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416210 號函 

案     由：修正高雄市旗津區公所編制表，並自 113 年 5 月 1 日生效，請查照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，直轄市政府依自治條例授權訂定

之自治規則，應函送地方立法機關查照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13 年 4 月 3 日第 6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以同年

4 月 10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338703 號令發布在案（刊登本府公報

113 年夏字第 3 期）。 

三、檢附高雄市旗津區公所編制表修正總說明、編制表暨修正對照表各

160 份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2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42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61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6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6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6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6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6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6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6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6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70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71

第 41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 函 機 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 函 文 號：113.5.2 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416209 號函 

案     由：修正高雄市旗山區公所編制表，並自 113 年 5 月 1 日生效，請查照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，直轄市政府依自治條例授權訂定

之自治規則，應函送地方立法機關查照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13 年 4 月 3 日第 6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以同年

4 月 10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338702 號令發布在案（刊登本府公報

113 年夏字第 3 期）。 

三、檢附高雄市旗山區公所編制表修正總說明、編制表暨修正對照表各

160 份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2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43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7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7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7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7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7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7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7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7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8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81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82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83

第 42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 函 機 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 函 文 號：113.5.2 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416204 號函 

案     由：修正高雄市新興區公所組織規程第 3 條、第 6 條、第 16 條條文暨編

制表，並自 113 年 5 月 1 日生效，請查照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，直轄市政府依自治條例授權訂定

之自治規則，應函送地方立法機關查照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13 年 4 月 3 日第 6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以同年

4 月 12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338900 號令發布在案（刊登本府公報

113 年夏字第 5 期）。 

三、檢附高雄市新興區公所組織規程第 3 條、第 6 條、第 16 條暨編制表

修正總說明、修正條文暨修正條文對照表、編制表暨修正對照表各

160 份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2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44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8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8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8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8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8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8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9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91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9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9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9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9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96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97

第 43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 函 機 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 函 文 號：113.5.2 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416205 號函 

案     由：修正高雄市鹽埕區公所組織規程第 3 條、第 16 條條文暨編制表，並

自 113 年 5 月 1 日生效，請查照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，直轄市政府依自治條例授權訂定

之自治規則，應函送地方立法機關查照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13 年 4 月 3 日第 6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以同年

4 月 12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338901 號令發布在案（刊登本府公報

113 年夏字第 5 期）。 

三、檢附高雄市鹽埕區公所組織規程第 3 條、第 16 條暨編制表修正總說

明、修正條文暨修正條文對照表、編制表暨修正對照表各 160 份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2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45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9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49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0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01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0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0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0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0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0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0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0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0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10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11

第 44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 函 機 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 函 文 號：113.5.2 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416207 號函 

案     由：修正高雄市茄萣區公所編制表，並自 113 年 5 月 1 日生效，請查照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，直轄市政府依自治條例授權訂定

之自治規則，應函送地方立法機關查照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13 年 4 月 3 日第 6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以同年

4 月 12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338903 號令發布在案（刊登本府公報

113 年夏字第 5 期）。 

三、檢附高雄市茄萣區公所編制表修正總說明、編制表暨修正對照表各

160 份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2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47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1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1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1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1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1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1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1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1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2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21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22

第 45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 函 機 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 函 文 號：113.5.2 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416208 號函 

案     由：修正高雄市六龜區公所編制表，並自 113 年 5 月 1 日生效，請查照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，直轄市政府依自治條例授權訂定

之自治規則，應函送地方立法機關查照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13 年 4 月 3 日第 6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以同年

4 月 10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338701 號令發布在案（刊登本府公報

113 年夏字第 3 期）。 

三、檢附高雄市六龜區公所編制表修正總說明、編制表暨修正對照表各

160 份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24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48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2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2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2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2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2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2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2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3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31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32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33

第 46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 函 機 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 函 文 號：113.5.2 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416206 號函 

案     由：修正高雄市前金區公所組織規程第 3 條、第 16 條條文暨編制表，並

自 113 年 5 月 1 日生效，請查照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，直轄市政府依自治條例授權訂定

之自治規則，應函送地方立法機關查照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13 年 4 月 3 日第 6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以同年

4 月 12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338902 號令發布在案（刊登本府公報

113 年夏字第 5 期）。 

三、檢附高雄市前金區公所組織規程第 3 條、第 16 條暨編制表修正總說

明、修正條文暨修正條文對照表、編制表暨修正對照表各 160 份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24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49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3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3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3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3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3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3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4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41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4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4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4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4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4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47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48

第 47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 函 機 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 函 文 號：113.5.2 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416203 號函 

案     由：修正高雄市鳥松區公所組織規程第 13 條、第 16 條條文暨編制表，並

自 113 年 5 月 1 日生效，請查照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，直轄市政府依自治條例授權訂定

之自治規則，應函送地方立法機關查照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13 年 4 月 3 日第 6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以同年

4 月 10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338700 號令發布在案（刊登本府公報

113 年夏字第 3 期）。 

三、檢附高雄市鳥松區公所組織規程第 13 條、第 16 條暨編制表修正總說

明、修正條文暨修正條文對照表、編制表暨修正對照表各 160 份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24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51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4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5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51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5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5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5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5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5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5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5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5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60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61

第 48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 函 機 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 函 文 號：113.5.2 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416202 號函 

案     由：修正高雄市前鎮區公所編制表，並自 113 年 5 月 1 日生效，請查照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，直轄市政府依自治條例授權訂定

之自治規則，應函送地方立法機關查照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13 年 4 月 3 日第 6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以同年

4 月 10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338704 號令發布在案（刊登本府公報

113 年夏字第 3 期）。 

三、檢附高雄市前鎮區公所編制表修正總說明、編制表暨修正對照表各

160 份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24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54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6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6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6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6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6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6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6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6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7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71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72

第 49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 函 機 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 函 文 號：113.5.2 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416200 號函 

案     由：修正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組織規程第 3 條之 1、第 6 條、第 12 條

條文暨編制表，並自 113 年 5 月 1 日生效，請查照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，直轄市政府依自治條例授權訂定

之自治規則，應函送地方立法機關查照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13 年 4 月 3 日第 6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以同年

4 月 10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338800 號令發布在案（刊登本府公報

113 年夏字第 3 期）。 

三、旨揭公園處 113 年度編制員額增置係考量該處業務及用人需求，至

113 年度預算員額計淨增 15 人，仍於總預算原列人事費項下支應。 

四、檢附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組織規程第 3 條之 1、第 6 條、第 12

條暨編制表修正總說明、修正條文暨修正條文對照表、編制表暨修

正對照表各 160 份。 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24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56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7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7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7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7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7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7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7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8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81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8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8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8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8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86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87

第 50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 函 機 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 函 文 號：113.5.2 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416201 號函 

案     由：修正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編制表，並自 113 年 5 月 1 日生效 

，請查照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，直轄市政府依自治條例授權訂定

之自治規則，應函送地方立法機關查照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13 年 4 月 3 日第 6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以同年

4 月 10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1330338801 號令發布在案（刊登本府公報

113 年夏字第 3 期）。 

三、檢附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編制表修正總說明、編制表暨修

正對照表各 160 份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24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57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88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89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90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91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92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93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94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95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96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97



決 議 案（第 3 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

 3598

 
 


